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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院教评通字〔2025〕8 号

各教学单位、部门：

为进一步健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持续强化评

教、评学、评管工作，促进教育教学持续改进，切实提高本

科教育教学质量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决定开展 2024-2025 学年

第二学期本科课堂教学评价、反馈及改进工作，具体事项如

下：

一、加强全校听/看/巡课及巡查工作

1.学校层面加强职能部门领导干部看课巡视、校级教学

督导专家听课巡视、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及 35 岁以下

青年教师听课工作，做好全方位深入本科教学一线了解教学

情况、随机听评课、对教学质量改进情况督查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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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根据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听课和巡视制度》文件

要求，校级领导、处级（含副处级）领导每学期听/看/巡课

不少于 4 次，教学和学生管理部门的科级干部每学期听/看/

巡课不少于 6 次，并按要求参加教学和考试巡视；二级学院

结合学校要求开展听课和巡视工作，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成

员每学期不少于6次，35岁以下青年教师每学期不少于5次。

3.校级教学督导采取个人或集体等方式，对授课教师课

堂教学开展随机听评课、专项督导等工作。

4.质控中心联合教务处，定期组织教学督导、二级学院

领导班子集中对全校本科教学课堂情况进行教学巡查、通

报。

二、落实二级学院主体责任，开展有组织听课

1.二级学院要充分发挥教学质量保障责任主体的作用，

认真执行落实学校听课巡视制度要求，做好学院层面听课工

作统筹安排，原则上学院层面的听评课要覆盖到本学期本单

位开设的全部本科课程。

2.根据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汽院发〔2016〕99 号），制定学院教学质量评价

细则，并组织教师开展同行互相听评课。

3.二级学院质量监控委员会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集中、

覆盖面广的听课巡视工作，并针对发现问题进行总结、分析

与改进。

三、做好听课评价分析反馈、总结与持续改进

1.各学院理论教学副院长、教学科研办公室主任可在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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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课系统中看到本学院教师听课与被听课程情况。请各单位

针对听课评价反馈意见及时展开改进与帮扶。对于教学效果

不理想的教师，组织开展教学反思与教师谈话，制订下一阶

段针对性帮扶改进计划，提出明确改进措施和改进时限进行

整改落实。

2.学院要结合督导听课评价、同行互评、领导评价及本

单位实际情况，做好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的分析与改进。

对评价较好的课程组织教师观摩学习，对教学评价和效果一

般、确需改进和提高的教师，要认真分析原因，建立跟踪帮

扶机制，采取多种举措切实改进和提高本单位教师的总体课

堂教学质量。

3.授课教师可通过听评课系统查看个人评价详情，针对

听课人员提出的评价与建议持续改进，提升自己的教学质

量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质控中心通过 OA 邮件将本学期听课评价靠后的课堂

信息反馈给各二级学院理论教学副院长，请各学院于 7 月 4

日下午下班前将改进计划由本单位领导签字盖章后，反馈至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备案，质控中心下学期将组织专家

对改进情况进行跟踪。

2.学校将定期对全校各单位听课巡视情况进行通报。

联系人：聂正邦；联系电话：15926170256。

附件：听课评价信息反馈改进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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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2025 年 6 月 20 日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2025 年 6 月 20 日印发


